附件3
社区慈善基金设立承诺书

       慈善组织：

我方作为       慈善组织XX乡镇（街道）XX社区（村）慈善基金的发起方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吉林省慈善条例》《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贵单位相关管理制度，坚持社区慈善基金公益属性，不以营利为目的。

二、承诺基金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不开设独立账户、不刻制印章、不设立子基金，所有资金全额存入贵单位指定账户，实行统一管理。

三、保证基金专款专用，仅用于本社区（村）扶弱济困、社区服务、公共治理等公益用途，不用于偿还债务、支付成员报酬等非公益支出。

四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开展项目实施等工作，主动接受贵单位、民政部门、社会公众及媒体的监督，及时公开基金收支、项目进展等信息。

五、如违反本承诺及相关规定，自愿接受贵单位取消基金设立资格、追回相关资金、向社会通报等处理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承诺书自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____年____月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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